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闽经信函投资〔2016〕838号

福建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组织申报
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经信委（经信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省属控股（集团）公司：

为推动我委与省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五大工程实施方案》（闽经信研究〔2016〕543号文）中《福建省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的落实，加快促进工业基础能力提升，实现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工程化、产业化突破，夯实工业发展基础，提升工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拟组织实施一批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围绕《福建省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确定的四个基础领域的主要任务，重点支持以下几类项目：
（一）关键基础材料项目：高端金属结构材料、特种金属功能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前沿新材料等关键基础材料的研发、生产项目，以及提升关键基础材料的性能和质量稳定性、推进关键基础材料升级换代的技术改造项目。 

（二）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项目：电子元器件、电工电器关键零部件、机械基础零部件、行业专用机械关键零部件、智能仪器仪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船舶与海洋工程关键零部件等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技改项目。

（三）先进基础工艺研发和水平提升项目：提高产品可靠性、性能一致性和稳定性的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与表面处理、切削加工及特种加工、增材制造（3D打印）等基础工艺的研发和水平提升项目。

（四）提升产业技术基础的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前沿技术创新平台、行业技术应用平台、试验检测服务平台、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二、申报条件

（一）项目总投资在1000万元及以上；原中央苏区县和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县的项目总投资在500万元及以上；

（二）项目已完成核准或备案、开工未完成的在建项目；

（三）与“四基”相关的技术、设备、软件等投资须占项目总投资的50%以上； 

（四）项目的实施能够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问题；

（五）项目实施主体在国际或国内本行业有较强竞争力。

三、申报材料

（一）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申报表（分为产业化项目和公共服务平台项目两类）；

（二）项目核准或备案文件；

（三）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汇总表。

四、有关要求及其他

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申报范围，认真组织辖区有竞争力、有项目实施条件的企业和单位做好项目申报工作，经过核实和筛选后于2017年1月20日前以正式文件将项目汇总表及项目申报材料报送省经信委投资和规划处。列入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库的项目，视同省级重点技改项目给予重点跟踪管理和协调服务，享受省重点技改项目相关政策。
联系人：吴景华

电  话：0591-87832535

邮  箱：jmtz@fjetc.gov.cn

附件：1.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产业化项目申报表

2.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公共服务平台项目申报表
3.福建省2017年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汇总表
4.福建省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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